和解协议

甲方：无锡海马空气弹簧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马志敏
地址：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湖塘桥村
乙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赵月强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683号楼理工科技大厦1321室
丙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
负责人：赵月强
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昌平路97号1幢西侧厂房
2019年11月甲方至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乙、丙方，要求乙方支付所欠货款570215.3元及利息，丙方对其中的80380元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并要求乙、丙方支付诉讼费用。后该案件移送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，案号为（2020）京0108民初16382号。现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和解方案：
1、 乙方、丙方于2020年10月28日前支付甲方货款合计570215.3元，甲方自收到乙、丙方支付上述足额的款项后，2个工作日内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邮寄撤诉申请书；
2、 甲方的账户信息如下：
户名： 无锡海马空气弹簧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；
开户行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港下支行 ；
账号： 10651501040006198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3、 [bookmark: _GoBack]乙、丙方按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时间内向甲方支付足额的款项后，甲方放弃要求乙、丙方支付利息及诉讼费用的权利；
4、 本协议签订后，乙、丙方应积极予以履行。乙方和丙方依照本协议履行后，视为甲方放弃对超出本协议约定部分款项的任何权利。如乙、丙方逾期支付或未按约足额支付，则除非甲方出具书面谅解书,否则在（2020）京0108民初16382号案件审理过程中，甲方仍可就本协议中放弃的利息及诉讼费用继续向乙、丙方主张权利； 
5、 本协议一式叁份，三方各执壹份，盖章后生效。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盖章页，骑缝章）
甲方： 无锡海马空气弹簧有限公司
日期： 
  
 乙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
   日期：

   丙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
   日期：
